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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大律师/社会与法

! ! ! ! !"岁少女小林，在一个夏日的
清晨投湖自尽，幸好被路过的村民
及时发现救下。警察连忙电话召回
了小林在外地打工的父母，同时也
对这起自杀案的原因展开了调查，
询问结果把周围的人吓了一跳，原来
小林告诉警察自己之所以自杀是因
为被同村 #$岁的林大爷给强暴了。

村里人听说这件事儿后一下
子跟炸了锅似的，纷纷谴责林老汉
不义。可林老汉死活也不承认，警
方深入调查了很久也没能找到确
凿的证据来证明林老汉确实强暴
了小林。最令人不解的是医生的检
测报告显示小林竟然还是处女。小
林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一时
间，村民们议论纷纷。
小林的母亲请假照顾了小林一

段时间后，将小林接出村子送到在
县城中学作老师的表姐家里，希望表姐和表姐
夫能够好好照顾小林的日常生活和学习，一番
安顿后小林的母亲继续南下打工去了。可谁也
没想到的是，一个月之后警方又来电通知小林
远在外地打工的父母，小林被表姐夫强暴了。
小林父母既委屈又气愤，怎么倒霉事儿

全都到咱家头上了呢？表姐夫和小林两家关
系也因此彻底恶化了，表姐夫百口莫辩，一再
声称自己压根就没动过小林一根毫毛，又怎
么可能强奸她呢？一项忠厚老实、为人师表的
表姐夫真的会做出这等禽兽之事吗？
警方经过仔细调查后仍然没能找到确凿

的证据，并且医生检查后发现小林仍然是处
女之身，案子的侦破又一次陷入了绝境。亲戚
都得罪光了，没有亲戚敢再照顾小林了，可迫
于生计这外面的活是绝对不能断的。不得已
之下，小林的父母将小林送进了一家寄宿制
学校，可这之后的一年里小林父母的噩梦开
始了———一年中小林先后 %&次在不同的地
点报警称自己被人强暴，强暴者也是林林总
总五花八门，有老师、有同学、有送水工，甚至
还有街边卖馄饨的小摊主。小林父母在这一
年中疲于奔命，心力憔悴，可每次案子到最后
都无一例外地成了悬案！原因是缺乏证据！
心理医生介入调查后发现，原来小林父母

平日对小林小疏于照顾，造成了小林从小就极
度缺乏安全感和存在感。小林自己也承认之前
所谓的“被强奸”都是自己在说谎，接二连三的
谎称别人强暴自己仅仅只是为了能引起别人
的注意，这样父母就可以经常回家照看自己，
因为平时父母连过年时都很少回家。
事情真相大白之后，本以为天下太平的

小林一家不久之后发现警察找上门来了。原
来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六十条规定：“提
供虚假证言、谎报案情，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
法办案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
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。”警方认为，小林
'!次报假案，严重妨碍了社会管理，尽管，尚
不满 !#岁的青少年应从轻处罚，但毕竟还是
要处罚的。

最后警方对小林处以了 ())元的罚款，
责令小林父母向被小林诬告的当事人说明原
委并道歉。 洁蕙（本栏目由!!"#$%!法律

讲堂"供稿#文中人物均为化名#别海龙整理）

! ! ! !某歌星之子李某涉嫌强奸一案，再度引
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，缘由是李某的律师发
表了公开声明，并声称将对此案作无罪辩护。
此言一出，立刻引发了各方面的热议。有网友
甚至直言：“都强奸了还能无罪辩护？”也有律
师对“无罪辩护”的说法表示质疑，认为如果
是在已经构成明显强奸罪的前提下，律师作
无罪辩护就不符合职业伦理。受害人杨女士
的律师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公开声明，对“无罪
辩护”一说感到震惊和愤怒。
由于案件正在司法机关审理过程中，有罪

还是无罪，要等到法院的最终判决才能作出定
论；律师的言论孰是孰非，也有待事实和法律
来检验。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近年来，一
些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中律师的表现，将律师
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；一些律师的所作所
为、所言所行，也引起了公众的质疑，以至于人
们发出了“律师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”的疑问。

律师和其他行业一样，有着自己的职业规
则与操守，这种职业规则与操守同样也有一个
法律底线。坦率地说，做什么样的辩护、如何辩
护，是律师的权利。律师职业的目的，就是为当
事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，当然这种服务是有
偿的，而且价格不菲。律师接受当事人的委托，
自然应当是尽可能地满足当事人的要求。但需
要指出的是，这种服务必须是基于一个基本的
法律前提，这就是《律师法》第 *条所要求的三
个“维护”，即“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维护法律
正确实施，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。”而要做到这
一点，就是必须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。
这就是律师职业操守的法律底线。一旦突破了
这个底线，就不仅仅是职业道德的问题了。

根据《律师法》规定，律师担任辩护人的，
可以提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无罪、罪轻或者
减轻、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，维护犯
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，但前提是应当

根据事实和法律。不可否认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一
些律师出于各种目的，在执业过程中罔顾事实
与法律，打着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旗号，曲
解法律、歪曲事实；更有甚者，运用各种不正当
的手段，暗箱操作，不仅干预了正常的司法审
判，而且影响了司法公正，损害了司法权威。这
不仅背离了国家建立律师制度的初衷，也突破
了律师的职业操守的法律底线；不仅损害了社
会正义，也损害了律师队伍的形象，其后果是
非常严重的。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
中，律师的一言一行都具有示范效应，引导着社
会公众的价值判断。律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
益，是律师的权利和义务，但必须是在法律范围
内。如果律师这样做了，他就是天使；而一旦超
越了这个界限，他就有可能变成了魔鬼。天使
与魔鬼，就在这一线的两边。这个线，就是律师
职业操守的法律底线。 殷啸虎（作者为
市政协常委&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）

! ! ! !宏图（化名）建筑公司与常青（化名）建筑
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发生纠纷，经法院调解
达成民事调解书。宏图在向常青支付工程款
前，意外发现公司曾通过其他账号向常青支
付过若干工程款，这样一来，意味着公司无须
再向常青支付法院调解书约定的工程款。常
青确认了宏图的异议，但称另有案外的其他
款项需要宏图公司一并支付。
为减少诉累，宏图同意一并解决，并与常

青签订一份声明书，称“常青因计算有误，宏
图只需在 *)%+年 *月 #日前支付常青工程
款!!万元，其余!!万元常青放弃”，常青写明
了收款的开户行、户名、卡号。

宏图公司于是支付了声明书涉及的款
项。但由于常青提供的开户行有误，宏图虽付
清了声明书中的款项，但超过约定的日期 %&

天。不久宏图却成了法院强制执行的对象，申
请执行人是常青。其申请内容是：要求宏图支
付先前双方在法院调解下签订的调解书中规
定的全部款项。宏图因此请我担任执行代理。

法庭上，常青认为与宏图签订的声明书
是执行和解，只要债务人不完全履行，债权人
即可恢复强制执行。而且，即使宏图按期付清
了声明书中确定的款项，也不能抵抗此前已
生效法律文书的强制执行。而我认为，宏图与
常青的声明书不是执行和解。执行和解应发
生在常青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阶段，并应有
执行员记录在案。而宏图与常青签订的协议
发生在常青申请执行前，法律没有规定此为
执行和解。因此，宏图与常青的协议是新的民
事合同，变更了原法院调解书所确定的内容，
且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合法有效。如果双方未
履行新的合同，则应另行起诉。
最终法院认为，权利人有权处分自己的权

利，即使是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，权利
人可以声明放弃。宏图与常青在调解书生效后
申请执行前，经协商签订的协议，应视为双方
当事人变更了调解书确定的内容，合法有效。
且宏图超时付款与常青提供错误开户行有关。
因此法院裁定驳回常青的执行申请。俞肃平

市井法案

! ! ! !本版联合东方都市广播“东方大律师”、
纪实频道“我要找律师”、上海市申房律师事
务所举办免费法律公益咨询，时间：,月 *%

日 &-+).%,-+)，地点-天目西路 *%#号嘉里不
夜城 *座 +%)%室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。
东方法治文化研究中心与纪实频道推出

“我要找律师”节目（每周六、日 *)-))），参与
节目报名电话：()%+(#&(。

! ! ! !大学毕业后，小王进入一家日用品公司
工作，签订了 (年的劳动合同，合同约定：试
用期为 "个月；在合同有效期内不得结婚、生
育，否则公司有权解除合同。对于后一条规
定，小王虽有异议，但还是签了字。

但经不住家人的劝说和恳求，小王在工
作 /年后的元旦结婚，她没想到休完产假回
公司上班第一天，公司就通知她因她违反了
合同约定，将解除和她的劳动关系。小王多
次找公司领导协商，但领导强调：“合同是双
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的，你不遵守自
己在合同中的承诺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。”

那么，“不得结婚、不得生子”的条款究
竟有效吗？公司可以借此解除劳动关系吗？

!点评单位"

上海市浦东新区总工会

这是一起典型的因合同条款的效力引起

的劳动争议#本案的要点在于$

首先$劳动合同的约定内容不得违法#否

则就是无效条款% 根据!劳动合同法"第二十

六条规定#我国对劳动合同无效的认定#不考

虑合同的订立是否经协商一致#而是依据是否

违法和是否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来决定的%

本案中公司与小王签订的合同中关于&合同有

效期内不得结婚'不得生育(的规定#严重限制

了小王的结婚自由#明显违反!婚姻法"&婚姻

自由(的规定% 其次#劳动合同只是部分无效#

不是全部无效%根据!劳动法"第二十七条关于

&劳动合同部分无效#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#

其他部分仍然有效(的规定#劳动合同有全部

无效与部分无效之分% 本案中的劳动合同#除

&不得结婚'不得生育(条款违反法律规定外#

其余合同期限'工资'工作内容'保障等条款均

不违法#且这些条款与&不得结婚(条款也无直

接联系%再次#无效劳动合同#从订立时起就没

有法律约束力%因此#&不得结婚'不得生育(这

一无效约定条款#自合同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

约束力% 所以#只要小王结婚和生育的行为不

违反法律规定#就不是公司强调的违约行为#

应当受到法律的保障% 因此#本案中#公司不

得以此为理由解除与小王的合同% 润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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